法鼓文理學院
「109學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及保養開口契約」採購案

需求說明書

1、 計畫目的：
為預防火災、確保消防設施妥善率，以維護校區公共安全及符合法令規定，爰辦理109學年度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及保養開口契約採購案。
2、 執行地點：
法鼓文理學院(新北市金山區西湖里法鼓路620、650、670、680、700號）。
3、 預算經費：
本案預算金額為新臺幣511,050元整(含稅)。
4、 履約期間：
自簽約日起起至110年07月31日止。

5、 採購說明： 
校區共計有5套消防受信總機，3套R型分別位於綜合大樓(設備原廠為永揚消防安全設備有限公司)及禪悅書苑、揚生館(設備原廠為宏力實業有限公司)，2套P型消防受信總機分別位於三大樓及法印書苑，維運需求說明如下:
1、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服務：(本項需於當地消防機關受理申報後，檢附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完成書一式2份及發票辦理後續請款事宜)。
(1) 履約時程：承商需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每年3月15日前實施完畢，並將其檢修結果依主管機關或法令規定之時限前完成申報；履約時請事先通知本校總務處營繕組，約定時間後進行施作。

(2) 執行「消防安全設備檢測申報服務」時，請確實填寫「檢測保養紀錄   
  表」，並交由本校總務處營繕組確認後，進行修繕。
(3) 履約範圍：(依消防法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1. 外觀檢查：經由外觀判別消防安全設備有無毀損，及其配置是否適當。

2. 性能檢查：經由操作判別消防安全設備之性能是否正常。

3. 綜合檢查：經由消防安全設備整體性之運作或使用，判別其機能。

4. 其他由主管機關訂(增)定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相關檢測作業。

(4) 協助檢修申報複查：如遇消防機關執行檢修申報複查時，承商應派員配合檢查，本項次不另計價，其檢查不合格項目非可歸責於本校時，廠商應立即提出解決方案，並於改善期間內完成，再複查不合格項目以致造成本校及其相關人員之任何傷害或損失時，廠商應負完全賠償責任。
2、 消防安全設備定期養護檢測作業：

(1) 除執行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服務之月份(預定於每年3月執行)外，每月應固定巡檢消防安全設備系統乙次，巡檢完畢後檢附巡檢報表；履約時請事先通知本校總務處營繕組，約定時間後進行施作。
(2) 執行「消防安全設備定期養護檢測作業」時，如有需修繕項目，請確實填寫「檢測保養紀錄表」並通知本校總務處營繕組確認後，進行修繕。
(3) 固定巡檢內容包含：
1. 火警警報系統檢測。

2. 滅火設備檢查。

3. 消防箱(栓)水系統檢測。

4. 排煙系統之檢測。

5. 廣播系統檢測。

6. 照明設備避難系統檢測。

7. 其他為維持消防安全設備運作應檢測之項目。

3、 除固定巡檢項目外，承商需提供其他不定時服務，說明如下：(本項不另計價)
(1) 系統異常或故障叫修服務：承商需於本校通知後24小時內到場檢測，逾期者每次罰款新臺幣1,000元整。
(2) 執行「系統異常或故障叫修服務」時，如有需修繕項目，請確實填寫「檢測保養紀錄表」並通知本校總務處營繕組確認後，進行修繕。

4、 消防系統修繕、消耗品替換及其他勞務服務：

(1) 本校依承商開立之「檢測保養紀錄表」擇期通知承商進行修繕，承商需於本校通知後15日曆天內完成修繕(包含例假日)，逾期者每日罰款新臺幣1,000元整；承商於修繕完成後需檢附「檢測保養紀錄表」與故障之零組件交由本校總務處營繕組備查，並於本校規定時間辦理相關請款事宜(請款時需依「檢測保養紀錄表」)單號，檢附相關施工照片。
(2) 若系統或設備異常部分非屬詳細價目表所列之項目，需待本校評估後，另案辦理修繕。
(3) 本案更換消防設備應符合相關消防法規第12條之應實施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區分為機械類、電氣類，相關規定以主管機關頒布為主，每次修繕完成之消防設備計算數量完成後於請款前檢附認可文件供本校參考，如屬應實施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廠商無提送相關文件者，本校有權要求更換為認可形式以符合相關法令更換完成後計入請款文件，非屬認可之消防機具器材需另行提送出廠證明文件經本校審查。
(4) 更換之消防設備如於更換完成日次日起1年內故障、異常動作等，廠商須立即更換新品，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價金，各產品形式除報請本校同意或本校另有需求外，不得任意更換。
6、 其他說明：
1、 若廠商服務品質無法符合本契約之要求，以致造成本校及其相關人員之任何傷害或損失時，廠商應負完全賠償責任。
2、 各類滅火器進行修繕時，應考量滅火器數量不足時配套措施。如由廠商另提供現場相符數量，於修繕完成後方可換回。
3、 查驗時如發現與現場及本說明書有不符之處，不論是否完工，均應拆除重做，所需費用由承商概括承受。 
4、 本案之復原工事，須以原貌方式復原，除特殊情形經本校同意外，不得破壞原有之設計。
5、 承商應於決標日之次日起30日曆天內，提供該年度消防設備師(士)名冊，並負責該年度履約管理之溝通與協調(廠商聘任之消防設備師、士應主動向本校報告進度、施作範圍、安全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如消防設備師(士)名冊有變動時(除不可抗力或人員離職外)應於變動前7日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報本中心核准後方可變動。
6、 聘請消防設備師(士)之管理成本包含於報價中，請廠商詳細估算考量。

7、 本案履約期間，相關勞工安全衛生之措施，請依勞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及相關法令辦理。

8、 廠商除須遵守本案相關規定外，並須遵守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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